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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划拨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取中存在的
问题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地管理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

明确规定，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使用土地必须依法申请，单位和个人只有

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近几年来，随着经济的发展、

国家土地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和基准地价的调整，

淄博市淄川区在划拨土地有偿使用费的收取中出现

的矛盾日益突出，主要存在以下５个方面的问题。
（１）划分的地租级别不合理。主要表现在把城

市规划区和建制镇规划区划作主要经济带，其地租

标准往往要高出所谓规划区外几倍，甚至几十倍，只

要在城区驻地，其使用土地所带来的收益就高，经济

就好，相应地租标准就高，没有考虑到现在市场经济

所带来的地租级差平均效益。

（２）地租的收取标准差距大。主要表现在某一
特定区域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的收取标准差距大。

如淄川城区，同样是一级地价，淄博汽车制造厂占地

面积约１万ｍ２，经营效益良好，是工业用地，其地租
标准为２元／ｍ２，而与其相邻的一些小商业门头，每
个门头只有２０～３０ｍ２，经营惨淡，按照商业用地，
却是７元／ｍ２，每平方米相差５元。

（３）没有及时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衔接好。
近几年来，伴随国家对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，各

地地价做了重大调整，淄博市也出台了新的基准地

价标准，土地所带来的效益日益明显，但没有重新调

整划拨土地有偿使用费的地租收取标准，没有及时

与国家的宏观政策衔接。

（４）划拨土地有偿使用费的收取缺乏强有力的

执行措施。有些企业交费不积极，能拖则拖，甚至不

交纳。淄川区目前收取的划拨土地有偿使用费，主

要依据“一法两文件”，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》（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）第二条第五款规定

“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。”；淄政发

［１９９８］１９６号文件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
强土地使用权管理的决定》和川政发［１９９９］１１号文
件《淄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淄川区划拨土地使用

权有偿使用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。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》虽然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

偿使用制度，但并未出台配套的法律、法规，没有强

有力的措施保证土地地租足额上交入库。

（５）划拨土地与有偿划拨土地存在异同。在工
作中存在原办理有偿划拨手续的住宅楼，与目前住

宅楼不收取划拨土地有偿使用费相矛盾。１９９２年，
淄川区为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政策就把土地纳入有偿使

用的轨道，办理有偿划拨手续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

展和国家土地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，根据有关规定，

住宅楼是不能收取划拨土地有偿使用费的，如果仍

然按照有偿划拨合同继续收取这部分费用，必然导

致对使用权人的不公。

２　对策及建议

（１）建议重新拟定级差地租的收取标准。要科
学地制定淄川区划拨土地级差地租的收取标准，不

能简单地划分城区、驻地区、建制镇和乡村，不能简

单地把土地区分成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２大类别，
而是根据新的土地分类科学详细地划分商业（商

业、金融保险、餐饮旅馆业和其他商业）和工业（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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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用地、采矿业和仓储用地）。科学划分土地用途

可以使土地使用者享受到同业同标，同地同价。

（２）尽可能缩小收取地租的差距。地租的差距
过大会引发矛盾。科学合理地划分地租标准，缩小

差距，也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构造和谐社会的一

部分，因此，修订完善的地租，多元化分析土地潜力，

对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，盘活存量闲置土地

具有重大意义。

（３）落实中央政策，完善地租体系。落实中央
土地宏观调控政策，加强对土地后期管理，提高土地

利用率，并按照淄博市新的基准地价标准，重新组织

实施淄川区划拨土地地租体系，用科学的级差地租

调控好土地级差收益，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。

（４）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。目前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及相关政策只规定国家依法实

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，并没有明确规定对于不

交纳者所应采取的措施，致使在收取划拨土地有偿

使用费的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执法力度，建议国家

及各级政府出台与之相关的配套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

不断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。

（５）有偿划拨要与划拨土地有偿使用相统一。
淄川区办理的有偿划拨土地中９０％集中在１９９２—
１９９４年，且土地使用年期１０～１５年不等。建议到
期后要将这部分土地逐步与现行国家土地法律、法

规及政策相衔接，该办理出让的依法办理土地使用

权出让手续，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家宏观调控

政策，确保更有效地集约节约利用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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